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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民眾申請暨請款流程圖 

作業階段 作業流程 作業期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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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.申請人 

申
請
階
段 

 2-1衛生所或   

   衛生局 

   /3 天內 

2-2特約廠商 

   /3 天內 

審
查
階
段 

 3.衛生局 

  /7 天內 

核
定
階
段 

 4.衛生局 

  /3 天內 

請
款
及
撥
款
階
段 

 6.申請人或 

  特約廠商 

  提出申請 

＊衛生所受理  

  3天內送出 

7.衛生局受理 

  及審核 

7-1、7-2 

  衛生局/3天 

8.衛生局 

（7~8衛生局 

  /30 日） 

 

3.衛生局

審查 

1. 民眾至醫院  

  開立證明 

 

2.民眾提出申請 

(郵寄或現場辦理) 

2-1衛生所(局) 

(受理及初審) 

2-2特約廠商 

3-1通知補正 3-2退件 

不符合 

4.核發結果通知 

符合 

 補件 

5.歸檔 

6.民眾向特約廠商購買，

並由廠商或民眾自行

向衛生所(局)請款 

7.衛生局受理

及審核 

8.撥款 

 符合 

7-1通知補正 7-2退件 
不符合 

補件 


